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在环评报告编制过程中，建设单位已联系设计单位对排放废气进行治理方案

的制定，并将环保设施的费用列入专项环保投资概算中。

1.2 施工简况

本项目于2020年3月开工建设，2020年12月主体工程竣工，2021年2月至今均处于调

试状态。在建设过程中落实了环评报告中提出的噪声、大气防治措施。施工过程中未

接到投诉。产生的固体废物均由制定单位清运，避免了固体废物二次污染。

1.3 验收过程概况

本项目2021年2月开始进行调试。对应环评报告、环评批文的建设内容在现场进

行核实后，组织专家、环评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验收监测单位进行验收评审会。

2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 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环保机构分为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机构两部分。厂内环境管理由中国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现有管理部门负责，依托现有安全环保部，负责厂内日常的环

境管理；厂外管理可由滨海新区环保管理部门协调管理，厂内外环境监测工作可委托

区域环境监测站监测。

天津石化建立有完善的三级环保管理网络（公司级、作业部级、车间级），最高

一级管理机构为HSE管委会，下设HSE委员会办公室--公司安全环保部，负责公司环

保专业全面管理工作。本项目的建设部门炼油部也设立安全环保科，具体负责本作业

部环保管理工作，同时车间配备专兼职环保工作人员。

公司实施QHSE一体化管理体系，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度。执行环保目标责任制，

每年将环保指标纳入年度HSE目标责任书，进行分解落实。监测环保监督检查制度，

定期及不定期的进行现场环保检查，对于发现的环保问题及时通报，并督促改正，全

面实施清洁生产审核，将节水减排、节能降耗与污染治理和污染消减工作有机结合，

实现生产全过程的环保管理。制定了环保已经机制及环保事故应急预案，补充应急物

资，并有计划的组织预案演练，提高环保应急能力。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环境管理机构应履行以下职责：

（1）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天津市地方环境保护法规和标准；

（2）组织制定和修改本单位的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3）制定并组织实施环境保护规划和计划；

（4）领导和实施本单位的环境监测；

（5）检查本单位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状况；

（6）推广应用环境保护先进技术和经验；

（7）组织开展本单位的环境保护专业技术培训，提高环保人员素质；

（8）组织开展本单位的环境保护科研和学术交流。

（9）接受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和地方环保管理部门的业务指导和检查监督，按要

求上报各项管理工作的执行情况及有关环境数据，为区域整体环境管理服务。

2.2 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天津石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体系由基层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措施、二级单

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和天津石化突发环境应急预案等三部分组成。天津石化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于2021年6月进行了备案（备案号：120116-2021-003-H，备案文

件详见附件）。

2.3 环境监测计划

根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石化化工》（HJ 853-2017）及《排

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石油炼制工业》（HJ 880-2017），项目运行期全厂日

常环境监测计划如下表所示：

表2 本装置污染源监测计划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废气 厂界 非甲烷总烃、氨、硫化氢 1次/季度

噪声 厂界外1m 等效连续A声级 1次/季度

固体

废物
做好日常记录，检查固体废物暂存设施运行情况 随时

2.4 排污许可

根据《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 12/524-2020），现有企业于

2021.4.1按新标准实行，企业需要及时对排污许可中涉及的相关标准内容进行更新。

3 整改工作情况

无


